
113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

臺中市代表隊

線上報名說明會

112年12月19日



團本部競賽組

運動種類 負責老師 運動種類 負責老師

田徑 葉博宏老師 射箭 李維晏老師

游泳 葉博宏老師 射擊 吳光祥老師

體操 龔妍芝老師 角力 周昆佑老師

桌球 洪育彬老師 拳擊 李維晏老師

羽球 洪育彬老師 擊劍 葉博宏老師

網球 林 青老師 輕艇 劉素娥老師

軟式網球 林 青老師 划船 彭楊盛老師

柔道 彭楊盛老師 自由車 陳成利老師

跆拳道 吳光祥老師 木球 彭楊盛老師

空手道 劉素娥老師 滑輪溜冰 周昆佑老師

舉重 劉素娥老師 武術 李維晏老師



代表隊產生-1
序 種類 組隊方式 日期

1 田徑 市中運 113.1.24-27

2 游泳 市中運 113.1.25-26

3 體操 推薦 ─

4 桌球 市中運 112.12.26-28

5 羽球 市中運 112.12.26-29

6 網球 選拔 112.12.16-17

7 軟式網球 選拔 112.11.24

8 柔道 與角力協調後選拔 112.12.23

9 跆拳道
第一階段選拔賽

市中運

第一階段：112.12.11

市中運：112.12.21-22

10 空手道 選拔 112.12.23

11 舉重 選拔 112.12.23



序 種類 組隊方式 日期

12 射箭 推薦 ─

13 射擊 選拔 112.12.23

14 角力 與柔道協調後選拔 112.12.22

15 拳擊 選拔 112.12.22

16 擊劍 選拔 112.12.17

17 輕艇 推薦 ─

18 划船 推薦 ─

19 自由車 選拔

場地賽112.12.1

公路賽112.12.3-4

登山車賽112.12.4

20 木球 選拔 112.12.20-21

21 滑輪溜冰 選拔 112.12.2-3

22 武術 選拔 112.11.25

代表隊產生-2



113年全中運官網

https://113sport.tp.edu.tw/Modul
e/Home/Index.php



預設密碼為學校代碼

填報
聯絡人基
本資料

運動員及
職員登錄

報名項目

自行檢核
完成報名

列印資料
簽名用印
表件整理

親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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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教育局

報名註冊流程

由全中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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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名註冊時程-第一階段

競賽種類 報名期程 資料繳交 資格審查

體操 桌球

臺中市

★
12月25日-
1月5日

下午5時止

★
1月9日下午5時
前親送達教育局

1月12日上午10時
(單項委員會審查)

羽球 網球

軟式網球 跆拳道

空手道 柔道

角力 射箭

射擊 拳擊

全國

12月25日-
1月17日
下午5時止

逾時不予受理

★
缺漏文件會陸續
在官網公告，
請立即補件

2月5日上午審查
★

下午抽籤：桌球、
羽球、網球、軟
式網球、木球

舉重 擊劍

自由車 輕艇

划船 木球

滑輪溜冰 武術



報名註冊時程-第二階段

競賽種類
登記註冊報名

期程
資料繳交 資格審查

田徑

游泳

臺中市
★

12月25日-3月1日
下午5時止

★
3月5日下午5時前
親送達教育局

3月7日
(單項委員會

審查)

全國
12月25日-3月19日

下午5時止
逾時不予受理

★
缺漏文件將陸續
在官網公告
請立即補件

3月26日上午
審查

★田徑青年盃
3/4-3/8 

達標後報名
請立即電洽雅萍



學籍規定

◆112學年度當學期註冊在學之正式學制學生

設有學籍，現仍在學者為限。

◆在國中部修業3年以上者，不得報名參加國中部。

◆曾報名參加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之轉學生或重考生

參加比賽者，以具有就讀學校1年以上之學籍為限

（111學年度第2學期開學日即在組隊單位就學，

設有學籍，且112學年度第2學期仍在學者）。

112年2月13日



轉學生 及 外籍生

◆轉學生

1.同一學制

未參加過全中運轉學生

不受未滿一年以上學籍限制

惟須於報名截止日期前完成
轉學手續。

2.同一學制
一年內曾參加全中運再轉學
須具有就讀學校1年以上之學
籍為限

◆外籍生

全中運以學籍學校報名

外籍隊職員可用

居留證號碼或護照號碼報名

◆實驗教育學校或機構

可報名學校：1.磊川華德福

2.華德福大地

其餘實驗教育機構

國中-回歸學籍所屬學校報名

高中-請洽教育局報名112年2月13日前完成轉學程序



◆準時報名

請各校承辦人員依照報名註冊時程作業，以免影響選手參賽

權益。

◆自行檢核
1、檢查學籍身分、身分證字號、姓名、分項。
2、選手照片：檢查姓名配對正確、正面照片及清晰度。
3、為協助承辦縣市加強各代表隊住宿地點之安全維護事宜，

請各校儘量填報住宿地點。

◆文件專人送達教育局

承辦人會當場確認資料完整性。

(教育局函文檢送本說明會資料，同步函請各校惠予送件人員
送件日之公差假登記)

◆個別通知立即補件

本市擬請各委員會協助資格審查，屆時有缺漏文件或資格等狀

況均會個別通知立即補件。

報名注意事項



報名注意事項

◆聯絡人基本資料
1.請各校務必自行更改密碼並熟記。
2.手機號碼請務必填寫正確。
3.E-mail請務必填寫常用的信箱，以便訊息聯繫及檔案傳送
4.聯絡人及代理人(必填)請隨時掌握各項比賽狀況。

◆各項選手及職員登錄
1.職員報名建議首選教練

(5人以下：領隊兼教練、6-11人：領隊、教練…)。
2.有資格賽種類，
資格賽後大會依據選手人數刪減職員人數



◆選手分項作業

1.請登錄選手資料後，

請繼續填報運動員報名項目，無分項則無法完成報名。

2.請務必留意報名人數最低門檻及達標規定。

◆接力

游泳接力以「學校」報名

所有註冊運動員均可成為接力隊員

人員須為達標且註冊運動員，得增2人候補(須個人達標)。

田徑接力(需達標)以「選手分項」報名

原達標之4名選手為正取

(若正取因故無法參加，至少保留2人)

除正取選手外，得增加4名候補選手。

報名注意事項



◆混雙賽報名

1.種類：桌球、羽球、網球、軟式網球、田徑、滑輪溜冰

2.混雙組別(高中組、國中組)，得另報一組職員。

◆沒有合格教練的報名及帶隊問題

1.若學校無該種類教練，且無法外聘短期教練者，得以學校老

師帶隊參賽，職稱可為「領隊」、「領隊兼管理」…不得為

「教練」。

2.請學校帶隊老師務必注意選手安全及管理之責，部分種類可

場邊指導，部分種類不得場邊指導(視賽場規定為準)。

3.依據本市體育獎金發給要點，教練獎金比照其所指導之運動

員獎金三分之一發給，若該場比賽無登錄教練，即無法發給

教練體育獎金。

報名注意事項



報名資料繳交及審查說明

各校依照下列方式整理報名資料(各種類/組別分開整理)

排序 資料 說明

一 學校檢核表 競賽規程附表6-1(系統產出)

二 學校基本資料表 蓋學校關防

三 職員身分證照 教練證/防護員證/物理治療師證等

三 學校分項資料表 蓋學校關防

四 職員個人資料授權書 領隊、教練等

五

運動員報名資料
(每人以此順序裝訂一份)

1.所有表件簽名人員，
請一致。

2.請務必請本人簽名。

1.運動員切結書(蓋學校關防)

2.個人資料授權書

3.法定代理人授權同意書(未滿18歲)

4.學生學籍紀錄表影本
(與正本相符章、教務處證明章、註冊組
承辦人職章

5.成績/參賽證明



◆身份證明：

1.運動防護員須上傳運動防護員證，並繳影本紙本

2.物理治療師須上傳物理治療師證，並繳影本紙本

3.教練

競賽種類Ｃ級（丙級）以上資格

教練證在有效期限內，

並於線上報名時上傳教練證，並繳影本紙本

(113年全中運接受：專任運動教練證、舊制教練證)

4.田徑、跆拳道、柔道、拳擊、角力指定盃賽

須檢附成績證明紙本

5.划船、輕艇

報名均須檢附指定盃賽參賽完賽證明或得獎證明。

佐證資料繳交



成績證明說明

需附成績證明

1.田徑指定盃賽

2.技擊類指定盃賽

(跆拳道、角力、拳擊、柔道)

3.射擊競賽達標證明

成績證明有兩種

1.獎狀影本

2.達標成績證明

(影本請加蓋加蓋與正本相
符章及承辦人職章)

需附參賽證明

划船：報名檢附指定盃賽
參賽/得獎證明

輕艇：報名檢附指定盃賽
完賽/得獎證明

參賽證明可提供：

1.得獎獎狀
2.指定盃賽秩序冊封面及隊
職員名單頁面

(影本請加蓋加蓋與正本相
符章及承辦人職章)

臺中市

選拔賽、市中運

不須附獎狀



田徑青年盃

◆田徑代表隊推選方式：

1.市中運決賽達標前6名為第一優先。

2.未達6名代表之項目則開放指定盃賽成績報名。

3.指定盃賽報名以競賽成績高低排序為原則。

◆田徑青年盃達標報名方式：

1、請於獲得成績「當下」，請儘速與教育局承辦人聯繫。

2、回報成績，並將獎狀或成績證明以拍照方式line給承辦人。

3、獲得承辦人確認可報名，「立即」上系統報名，並列印相關

文件，火速繳至教育局。

教育局承辦人：吳雅萍
04-22289111 # 54713、0970-908026

Line ID：nydia1103



項目 說明

行前會議 領取代表隊服裝及相關行前注意事項報告。
暫定時間：113年4月3日下午2時
地點：東山高中

交通服務 本次交通車僅提供臺中至臺北、桃園、宜蘭及臺中自
由車賽場來回交通車(依需求填報派車)，另行發送局
務調查表，安排規劃後於行前會議公佈行車時間及路
線。

授旗典禮 暫定113年4月20日上午9點於臺灣大道市政大樓中央
區挑高穿堂及府後廣場辦理。

選手照顧
及安全

1.參賽期間，有任何狀況請逕洽駐點之臺中市團本部
2.各單位參賽期間，請自行辦理平安保險，並要求參
賽人員攜帶健保卡備用。

其他參賽相關事項



參賽補助
◆ 補助原則：
1.補助113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本市代表隊(含職
員，以大會名單為主)。

2.補助會內賽競賽(含選手過磅)每人每日新臺幣
600元整，限於交通、雜費及住宿費，惟用於雜
費部分每日不得超過400元。

◆ 依賽場位置，補助說明：
1.臺北市：依會內賽競賽日程補助。
2.桃園市(射擊)：依會內賽競賽日程補助。
3.宜蘭縣(划船)：依會內賽競賽日程及賽前一日檢

艇補助
4.臺中市(自由車場地賽、登山賽)：依出差旅費報
支要點規定，補助會內賽競賽日程每人每日200元



報名註冊相關連絡電話

★本市報名相關問題
教育局體健科 吳雅萍

連絡電話：(04)2228-9111轉54713
手機：0970-908026
Line ID：nydia1103

★大會系統問題
臺北市立大學

聯絡窗口：李允翔
連絡電話：(02)2872-3227
傳真：(02)2875-2123


